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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关于发布《航行国际航线船舶及国外进出口货物港口费收规则》、《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费收办法》的通知
交通部关于发布《航行国际航线船舶及国外进出口货物
港口费收规则》、《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费收办法》的通知
（（９０）交运字２５６号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２日）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意的批示和国家物价局、交通部一九九０年三月二十八日电报《关于调整外贸货物和船舶港口费收标准的通知》，现将交通部《航行国际航线船舶及国外进出口货物港口费收规则》、《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费收办法》重新发布施行。由国内货方负担的国外进出口“九类”和非“九类”货物的装卸费和附加费的计收办法，仍按交通部（８０）交水运字１９８０号《关于国外进出口货物装卸费计收办法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和国家物价局等四单位联合发布的（８９）价重字６２号《关于外贸进出口货物港口装卸费问题的规定》两个文件的规定执行。

附：航行国际航线船舶及国外进出口货物港口费收规则
总则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向航行国际航线的船舶及国外进出口货物计收的港口费用，均按本规则办理。
各港与香港、澳门之间的运输，比照本规则办理。

第二条 本规则所订费率，其中对国轮及物资单位负担的装卸费除另有规定者外，按“国外进出口货物装卸费率表（国轮及国内货方付费部分）”（表４－１或表４－２、表４－３）的规定计算；对国轮负担的船舶费用分别按“航行国际航线船舶（国轮部分）港口费率表”（表２－１）及“租用船舶、机械、设备和委托其他杂项作业（国轮部分）费率表”（表５－１）的规定计算。

本规则所订费率，均以人民币元为计费单位。国外付费人以外汇人民币或外币按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兑换率进行清算，国内付费人以人民币进行清算。

租船合同和运输契约中有关港口费用负担的规定，船方或其代理公司应至迟于船舶到港的当天将有关资料以书面提供港务局，否则向代理公司进行清算。

第三条 计费单位和进整办法：

１．船舶以净吨（无净吨按总吨，也无总吨按载重吨）为计费单位的，不满１吨按１吨计；以马力为计费单位的，不满１马力按１马力计。

船舶无净吨，总吨和载重吨，则按５００吨计收港口费用。

２．以日为计费单位的，按日历日计，不满１日按１日计；以小时为计费单位的，不满１小时按１小时计。

３．货物的重量按毛重（包括包装重量）计算，以吨（１０００公斤）为计费单位。

每一提单或装货单的每项货物的重量起码以１０公斤计算，超过１０公斤的尾数按四舍五入进整，同一等级的货物应相加进整。

订有换算重量的货物，按“货物重量换算表”（表１）的规定计算。

进出口货物的重量和体积，以提单或装货单所列重量和体积为准。

货方应及时准确地提供笨重、超长、轻泡、危险货物的计费明细资料，否则全部按该提单或装货单货物中最高费率计收费用。

每一提单或装货单每项费用的尾数以０．０１元计算，不足０．０１元时四舍五入；每一计费单的港口费用起码收费额为０．１０元。

第四条 付款人对各种费用除由中国人民银行托收者外一律现付，对溢收和短收的各种费用应在结算后１８０天内提出退补要求，逾期互不退补。

第五条 船舶到港口，由港口统一安排作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节日、星期日以及夜班进行本规则第七、八、九十一、十二、十四、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水费除外）条所列各项作业时，均加收附加费。

节日和星期日附加费，按基本费率的１００％加收。

夜班（每日以８小时计算）附加费，按基本费率的５０％加收。

计算节日、星期日及夜班附加费的工班起讫时间，由港口自行公布执行。

法定节日、星期日以及夜班作业，如由国内付费人负担费用的，免收附加费。

第六条 外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以下列方式转往其本国或第三国的货物，均为国际过境货物：

１．水运转水运；

２．水运转铁路；

３．铁路转水运。

国际过境货物按实际发生的作业项目计收各项费用。

注：散油、烈性危险货物、鲜活冷冻货物及牲畜、动物，不办理转口业务。

领航、移泊费
第七条 由引航员引领船舶进港或出港，根据“航行国际航线船舶港口费率表”（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１（Ａ、Ｂ、Ｃ）的规定，按船舶净吨（拖轮按马力）以次计收引航费。

超出各港引领船舶地点以外的引领，其引航费，１０海里以内者，按引航费率的３０％加收；超出１０海里以外者，按引航费率的５０％加收。

引航费的起码计费吨为５００净吨（马力）。

第八条 引航员引领船舶在港内移泊，根据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２的规定，按船舶净吨（拖轮按马力）以次计收移泊费。

移泊费的起码计费吨为５００净吨（马力）。

第九条 引领船舶过闸，根据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１（Ｄ）的规定，按次加收过闸引领费。

第十条 拖轮拖带船舶的引领和移泊费，按拖轮马力与所拖船舶的净吨相加计算。

第十一条 船舶因引领或移泊使用拖轮时，另按拖轮出租费率计收拖轮使用费。

第十二条 因船舶责任不能按原定时间起引时，应计收引航员滞留费。滞留时间在一小时以内的免收，超过一小时的连同开始的一小时在内，根据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４的规定，按每人每小时计收滞留费。

第十三条 接送引航员的交通费，根据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３（Ａ、Ｂ）的规定，按每引航一次或每移泊一次计收接送引航员交通费。

系、解缆费
第十四条 船舶在港口码头、浮筒靠离或移泊时，根据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５（Ａ、Ｂ、Ｃ、Ｄ）的规定，按每系缆一次或解缆一次计收系、解缆费

船舶在港口码头，浮筒停泊期间，每加系一次缆绳计收一次系缆费。

船舶港务费
第十五条 船舶每进港一次或出港一次，根据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６的规定，按船舶净吨（拖轮按马力）分别征收船舶港务费。

第十六条 避难船舶、非运载旅客或货物的船舶免征船舶港务费；进港船舶没有卸货、下客行为，免征进口船舶港务费；出港船舶没有装货、上客行为，免征出口船舶港务费。但进出港口的旅游船舶照征船舶港务费。

进口或出口船舶的客、货运费收入在船舶港务费两倍以下并执有证明者免征船舶港务费。

停泊费
第十七条 在港口码头、浮筒停泊的船舶，根据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７（Ａ）的规定，按每日每净吨（马力）征收船舶停泊费。

第十八条 在港口码头、浮筒停泊的下列船舶，根据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７（Ｂ）的规定，按每日每净吨（马力）计收停泊费：

１．装卸完毕（指办妥交接）４小时后，因船方原因继续留泊的船舶；

２．非港方原因造成的等修、检修的船舶（等装、等卸和装卸货物过程中的等修、检修除外）；

３．因避难来港的船舶；

４．专程进港加油加水，加完后继续留泊的船舶；

５．国际旅游船舶。

第十九条 在停泊码头的船舶外档停泊的船舶，视同停泊码头的船舶计收停泊费。

开关舱费
第二十条 由港口工人开关船舶舱口，不分层和开关次数，根据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８（Ａ，Ｂ）的规定，分别按卸货计收开关舱费一次，装货计收开关舱费一次。

港口工人单独拆、装、移动舱口大梁，视同开关舱作业，计收开关舱费。

第二十一条 大型舱口（又称Ａ、Ｂ舱）中间有横梁的（包括固定横梁和活动横梁）按两个舱口计收开关舱费。

设在大舱外的小舱口，按四折一计算，不足四个按一个大舱口计算。

起货机工力费
第二十二条 港口工人操作船舶起货机，根据表２或表２－１编号９的规定，按装卸货物吨数计收起货机工力费。

使用船舶起货机械装卸“船舱交货”的货物，其起货机工力费向货方计收。如租船协议或运输条款另有规定由船方负担起货机工力费时，经货方向船舶代理公司提出，并经船方认可，港方可向船方计收起货机工力费。

货物港务费
第二十三条 经由港口吞吐的国外进出口货物，按“国外进出口货物港务费率表”（表３）的规定，以货物进口或出口分别征收一次货物港务费。

邮件（邮政包裹除外）、凭客票托运的行李、按客运手续办理托运的包裹、船用燃物料、本船装货垫缚材料、随包装货物同行的包装备品、随鱼鲜同行的防腐用的冰和盐、随活畜、活禽同行的必要饲料、使馆物品、联合国物品、赠送礼品、展品、样品、国际过境货物，均免征货物港务费。

装卸费
第二十四条 船舶在港口装卸货物，装卸费按“国外进出口货物装卸费率表”（表４或表４－１、表４－２、表４－３）的规定计算。

使用船舶或港口起货机械装卸货物，根据作业需要，由港方决定。使用船舶起货机械的，按“船方起货机械”费率计收装卸费；使用港口起货机械的，按“港方起货机械”费率计收装卸费。

使用港方起货机械装卸“船舱交货”的货物，其港机使用费向货方计收。如租船协议或运输条款另有规定由船方负担港机使用费用时，经货方向船舶代理公司提出，并经船方认可，港方可向船方计收港机使用费。

外租浮吊作业，按实际租费计收浮吊使用费，装卸费按相应货类计收。

第二十五条 装卸融化、冻结、凝固等货物，需要进行敲、铲、刨、拉等困难作业，以及按货方或船方要求进行的捆、拆、加固、铺舱、隔票，以及其他杂项作业，均按工时费率计收费用。所需材料由委托方供给。

第二十六条 按照“租用船舶、机械、设备和委托其他杂项作业费率表”（表５或表５－１）的规定：包装货物在船上拆包装舱，按包装货物计收装船费，另收拆包和倒包费；散装货物在舱内灌包后再出舱，按包装货物计收卸船费，另收灌包和缝包费。

第二十七条 进口货物混装的分票作业，按表５或表５－１的规定计收分票费。

货物的挑样，按表５或表５－１的规定，以实际挑出的吨数计收挑样费。

第二十八条 翻装作业，按舱内翻装或出舱翻装计收翻装费。

舱内翻装，按工时计费。使用港口机械另按表５或表５－１规定的出租费率计收机械使用费。

出舱翻装，按实际作业所发生的费用计收。

第二十九条 港口派装卸技术员指导组成车辆、危险、超长、超重货物（钢坯、钢锭除外）的装卸作业，按表５或表５－１的规定，每人每小时计收指导员工时费。

其他
第三十条 租用港口船舶、机械、设备，货方或船方委托港口工人进行杂项作业，以及由于船方原因造成港口工作人员待时等，均按“租用船舶、机械、设备和委托其他杂项作业费率表”（表５或表５－１）规定的费率计收费用。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规定按“烈性危险货物”、“一般危险货物”、“轻泡货物”、“笨重货物”和“超长货物”计收费用的：

“烈性危险货物”、“一般危险货物”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颁布的《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规定的危险货物。

“烈性危险货物”为爆炸品、一级氧化剂、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一级自然物品、一级遇水易燃物品、一级易燃液体、一级易燃固体、剧毒品、一级酸性腐蚀物品以及放射性物品。

“一般危险货物”为“烈性危险货物”以外的危险货物。

“轻泡货物”是指每一重吨的体积满４立方米的货物。但订有换算重量的货物及笨重货物除外。

“笨重货物”是指一件货物的重量超过３０００公斤的货物。但订有换算重量的货物（不包括木材）除外。

“超长货物”是指每件货物的长度超过１２米的货物。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解释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表１　　　　　　　　　　 货物重量换算表
注：１．自重加两倍的计算方法，是以货物本身毛重再加两倍。例如：如果一只空桶为２５公斤，自重加两倍即２５×３＝７５公斤。

２．订有换算重要的货物，实重大于换算重量时，除木材每件重量超过３０００公斤按笨重货物计费外，其他仍按换算重量计算。

表２　　　　　　　 航行国际航线船舶港口费率表
表２－１　　 航行国际航线船舶（国际部分）港口费率表
表３　　　　　　　　国外进出口货物港务费率表
注：１．编号１“化肥”，系指农业生产用的进口化肥，其他用于化工原料的不在此限。

２．编号３“烈性危险货物”，不包括农业生产用的化肥和农药。

表４　　　　　　　　国外进出口货物装卸费率表
注：１．超长货物费率：

每件货物长度超过１２米满１６米，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５０％；

每件货物长度超过１６米满２０米，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１００％；

每件货物长度超过２０米，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１５０％。

２．在港区外的海域进行减载或加载作业，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２０％。

３．上海港在绿华山过驳散粮，按每吨８．００元计收减载过驳装卸费（“双丰海”过驳的除外）。

表４－１　　　　　　国外进出口货物装卸费率表（国轮及国内货方付费部分）

注：１．超长货物费率：每件货物长度超过１２米满１６米，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５０％；

每件货物长度超过１６米满２０米，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１００％；

每件货物长度超过２０米，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１５０％

２．在港区外的海域进行减载或加载作业，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２０％。

３．上海港在绿华山过驳散粮，按每吨８．００元计收减载过驳装卸费（“双丰海”过驳的除外）。

４．秦皇岛、青岛港出口原油（经输油管道进港装船），港口包干费每吨５．７０元。

表４－２　　　国外进出口货物装卸费率表（国轮及国内货方付费部分）（适用于大连港）

注：１．超长货物费率：

每件货物长度超过１２米满１６米，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５０％；

每件货物长度超过１６米满２０米，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１００％；

每件长度超过２０米，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１５０％。

２．在港区外的海域进行减载或加载作业，按相应货类费率加收２０％

３．大连港出口原油（经输油管道进港装船）港口包干费每吨６．６０元。

表４－３　国外进出口“九类”货物国内货方付费装卸费率表
注：１．天津港接卸进口散粮，由天津港务局与粮食部门签订合同确定的费率计收。

２．上海港在绿华山过驳散粮，按每吨８．００元计收减载过驳装卸费（使用“双丰海”过驳的除外）。

表５　　　租用船舶、机械、设备和委托其他杂项作业费率表
表５－１　　　　　 租用船舶、机械、设备和委托

其他杂项作业（国轮部分）费率表

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费收办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港口向进出港口的国际航线集装箱计收的港口费用，均按本办法办理。本办法未作规定者，按《港口费收规则》的规定办理。
各港与香港、澳门之间的集装箱运输，比照本办法办理。

第二条 计费单位和进整办法

１．以箱计费者：分别按标准箱（２０英尺和４０英尺）或非标准箱计算。

可折叠的标准空箱，四只摞放在一起成为一只标准箱，按一只标准重箱计算；不足四只的亦按一只标准重箱计算。

２．货物的计费吨分重量吨和体积吨。以重量计费者：按货物的毛重计算，以１０００公斤为１重量吨；以体积计费者：按“满尺丈量”计算，以１立方米为１体积吨。

每一提单（装货单）或港站收据中，每项货物重量吨的尾数按１０公斤进整，体积吨的尾数按０．０１立方米进整。

３．以日计费者：按日历日计，不足１日按１日计；以小时计费者：不足１小时按１小时计。

第三条 货物港务费

以箱内所装的货物，按《港口费收规则》的规定向货方计征货物港务费。

第四条 装卸费

１．集装箱装卸包干费

集装箱在码头的装卸操作按《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装卸包干费率表》（附表一）的规定向船方计收装卸包干费。

装卸包干的作业范围：

Ａ．进口重箱：将重箱的一般加固拆除，从船上卸到堆场，分类堆存，从堆场装上货方卡车或送往港方本码头集装箱货运站（或仓库），然后将空箱从货方卡车卸到堆场或从港方本码头集装箱货运站（或仓库）送回堆场。

Ｂ．出口重箱：将堆场上空箱装上货方卡车或送往港方本码头集装箱货运站（或仓库），将重箱从货方卡车卸到堆场或从港方本码头集装箱货运站（或仓库）送回堆场，分类堆存，装船并进行一般加固。

Ｃ．进口空箱：将空箱的一般加固拆除，从船上卸到堆场，分类堆存。

Ｄ．出口空箱：将堆场上空箱装到船上，并进行一般加固。

Ｅ．重、空箱在进出港区范围时填制设备交接单。如减少其中任何作业，费用不予减少。

集装箱船舶在集装箱专用码头上使用港机（或船机）进行装卸，或在非集装箱专业化码头上使用船机进行装卸时均按《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装卸包干费率表》的规定计收装卸箱费。在非集装箱专用码头进行装卸时，如船舶（或舱口）无起舱机械，或非港口责任造成船舶起舱机械损坏，或船舶起舱机械的吊杆臂长够不上码头，或船方拒绝将船舶起舱机械交付港口使用，而由港口提供岸机或浮吊进行装卸时，除按《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装卸包干费率表》的规定计收装卸箱费外，使用岸机的，另按其相应箱型基本费率的１５％加收使用岸机附加费；使用浮吊的，另按浮吊出租加收出租费。

在集装箱专用码头装卸滚装船装运的集装箱，使用港口岸机或船机采用吊上吊下方法作业时，按《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装卸包干费率表》的规定计收装卸箱费，如同时使用铲车（或叉车）进行辅助作业时，另收机械出租费。装卸带有底盘车的集装箱，使用船方拖车进行“滚上滚下”作业时，按《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装卸包干费率表》规定的基本费率的７０％计收装卸包干费；如使用港方拖车进行“滚上滚下”作业时，则按基本费率计收装卸包干费。

在非集装箱专用码头装卸滚装船装运的集装箱，使用船机采用吊上吊下方法作业时，按《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装卸包干费率表》的规定计收装卸费，使用港口岸机采用吊上吊下方法作业时，除按《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装卸包干费率表》的规定计收装卸费外，另按其相应箱型基本费率的１５％加收使用岸机附加费；如同时使用铲车（或叉车）进行辅助作业时，另收机械出租费。装卸带有底盘车的集装箱，使用船方拖车进行“滚上滚下”作业时，按《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装卸包干费率表》规定的基本费率的７０％计收装卸包干费；如使用港方拖车进行“滚上滚下”作业时，则按基本费率计收装卸包干费。

使用驳船进行码头与作业锚地（或挂在浮筒上）的船舶之间装卸集装箱，除按《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装卸包干费率表》的规定计收装卸箱费外，另按实计收装卸驳船费和驳运费。

２．散装杂货装卸费

在集装箱专用码头上装卸集装箱船捎带的散装杂货不具备滚上滚下条件者，装卸费按《港口费收规则》内相应货类的费率加倍计收。

３．汽车、火车、驳船的集装箱装卸费

在汽车（包干范围以外）、火车、驳船上发生集装箱装卸作业时，根据集装箱的交付条款，按《汽车、火车、驳船的集装箱装卸费率表》（附表二）的规定，分别向货方（堆场交付）或船方（门到门）计收汽车、火车、驳船装卸费（不包括拆、加固费）。

第五条 集装箱搬移费

集装箱在码头发生搬移，以实际发生的搬移次数，按《集装箱搬移费率表》（附表三）的规定计收搬移费。

搬移费适用下列情况：

１．非港方责任，为翻装集装箱在船边与堆场之间进行的搬移；

２．为验关、检验、修理、清洗、熏、蒸等进行的搬移；

３．存放港口整箱提运的集装箱，超过十天后港口认为必要的搬移；

４．因船方或货方责任造成的搬移；

５．应船方或货方要求进行的搬移。

集装箱发生搬移时，向造成集装箱搬移的责任方或要求方计收搬移费。

第六条 船上集装箱翻装费

港口按船方或货方要求，或因其责任造成的船上集装箱翻装作业，以实际翻动箱子的次数，按《船上集装箱翻装费率表》（附表四）的规定分别向船方或货方计收翻装费。

在非集装箱专用码头上进行翻装时，如船舶或舱口无起舱机械，或非港口责任造成船舶起舱机械损坏，或船舶起舱机械的吊杆臂长够不上码头，或船方拒绝将船舶起舱机械交付港口使用，由港口提供岸机或浮吊进行翻装时，除按《船上集装箱翻装费率表》的规定计收翻装费外，使用岸机的，另按其相应箱型基本费率的１５％加收使用岸机附加费；使用浮吊的，另按浮吊出租加收出租费。

船上翻装作业，箱子需进堆场时，除收取翻装费外，另加收二次搬移费。

第七条 拆、装箱包干费

集装箱在集装箱货运站（或仓库）进行拆、装箱作业，以货物的计费吨按港口拆、装箱包干费的标准，分别向船方（集装箱货运站交付）或货方（应货方要求进行的）计收拆、装箱包干费。

港口拆、装箱包干费的标准是：

一般货物　每计费吨　７．５０元

冷藏货物　每计费吨　８．３０元

烈性危性货物每计费吨　１１．３０元

拆、装箱包干的作业范围：

Ａ．拆箱：拆除箱内货物的一般加固，将货物从箱内取出归垛，然后送到货方汽车上（不包括汽车上的码货堆垛）。其它还包括编制单证、联系海关、商检等有关业务，及对空箱进行一般性清扫。

Ｂ．装箱：将货物从货方汽车上（不包括汽车上的拆垛）卸到集装箱货运站（或仓库）归垛，然后装箱并对箱内货物进行一般加固。其它包括内容与拆箱相同。

第八条 集装箱中转包干费

空、重集装箱在港口发生中转，由各港根据本港情况自订集装箱中转包干费报交通部审批。

第九条 集装箱堆存费

空、重集装箱以及拆箱后装箱前的货物，在港口发生的堆存费计收办法和标准，由各港口根据本港情况自订，报交通部备案。

第十条 集装箱清洗费

港口对集装箱进行一般性清扫以外的清洗作业，由各港自订集装箱清洗费计收办法和标准，报交通部备案。

第十一条 集装箱铁路线使用费

集装箱通过港口铁路线，线路使用费按《集装箱铁路线使用费费率表》（附表五）的规定向货方（堆场交付）或船方（门到门）计收。

第十二条 过磅费

进入港口码头的重箱，港口进行过磅衡重时，不分箱型，均向船方按每箱每次７．２０元计收过磅费。

第十三条 集装箱退关费

集装箱退关时，按实际发生的费用向申请退关方计收集装箱退关费。

第十四条 全集装箱船开关舱费

不分开关次数，分别按卸箱计收开关舱费一次，装箱计收开关舱费一次。费率为每次每块舱盖４５．００元。

第十五条 其他

按船方或货方要求，对集装箱或对箱内货物进行特殊捆扎、加固等，按《港口费收规则》的规定向申请方计收工时费，加固、捆绑等所需材料由委托方供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附表一　　　　国际航线集装箱港口装卸包干费率表
附表二　　　　 汽车、火车、驳船的集装箱装卸费率表
附表三　　　　　　　　　集装箱搬移费率表
附表四　　　　　　　　船上集装箱翻装费率表
附表五　　　　　　　集装箱铁路线使用费费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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